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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本於學生自

治之精神，依據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訂定

本章程。 

二、  本會為本校住宿生最高之自治組織，以維護學生住宿安全，提昇

宿舍生活品質，增進住校生之福利為宗旨。 

三、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綜合研訪，反映住宿生意見，並參與學生宿舍管理，促進宿

舍生活品質提昇。 

(二) 協助學生事務處宿舍服務中心維護住校生安全及執行學校

有關規定。 

(三) 協助總務處及學生事務處宿舍服務中心處理有關宿舍區公

物之維修、使用、增設等事項。 

(四) 參與場地管理委員會與宿舍區福利社、餐廳負責人簽訂契

約。 

(五) 自行籌辦或協助其他團體辦理增進住宿生身心健康之活動。 

四、  本會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秘書長、總務長各一人，秘書長

及總務長得以增減副秘書長及副總務長若干人，所有幹部皆由委

員內推選出。 

五、  主任委員之職責與產生如下: 

(一) 審核與研擬本會活動計劃與年度預算。 



(二) 每月召開常務會議，會議上包括工作會報、分配工作及會內

相關事務與活動之討論。 

(三) 列席本會各小組工作會議。 

(四) 代表出席宿舍管理有關會議，議決宿舍管理事務。 

(五) 負責本會交接相關事務。 

六、  委員之職責如下： 

(一) 於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無法參與校內會議時，代表本會參

與之。 

(二) 協助推動辦理本會相關事務。 

七、  本會設置之幹部與職責： 

(一) 副主任委員：協助主任委員推行本會相關工作事項。 

(二) 秘書長：負責本會所有會議之人員出席與會議紀錄，會議前

整理提案、通知各委員出席會議，並負責各項福利之執行。 

(三) 總務長：負責各項經費之申請與控管。 

(四) 其他：主任委員得視情況設置其他工作小組負責人由會內之

委員擔任。 

八、  本會得設顧問，由主任委員提名，並經過本會常務會議同意後任

命，至多五名。被提名者限曾任本會之委員、重大活動負責人、

以及重要幹部，不得連任。 

顧問之權責如下： 

(一) 每月出席本會常務會議，並於會後提出各項討論事項之建

議。 

(二) 提供本會會內各項事務之建議。 

(三) 協助並參與會內推行之各項活動。 

(四) 顧問可行第二十點之相關福利。 

九、  本會常務會議應每月召開乙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主持，參加

人數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二分之一，必要時得邀請學生事務會議或



相關業務單位代表列席。 

遇重大議案時，主任委員或經委員三分之一連署，得召開臨時會

議。 

十、  本會召開會議後，會議紀錄須於下次常會前公告。 

十一、 本會之委員由各棟住宿學生選舉產生，每棟每超出 100 名住宿生

得增加一委員，不足 100 名住宿生者不予增加。 

本會所有委員之任期為一年，當選後由學生事務處頒發當選證

書。任期為每年十一月至隔年十月底，並於十一月常務會議就任。 

十二、 每棟當選之委員得票率需超過該棟 10％人數，未達 10％者，依得

票高低排序前三名者，重新投票選出。若第二次投票仍未達 10％

者，由得票最高者當選。 

十三、 本會選舉之宣傳，應於十月前公告，並於十一月前完成報名與投

票。報名截止後須公告候選人資訊。 

宣傳期間，至少七日；報名與投票期間，各至少三日。 

十四、 本會之選舉若遇天災，政府或本校宣布停課，或國定假日、總統

選舉等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得延長投票期間。其延長之投票期

間，由本會決定之。 

十五、 本會之選舉，若無不可抗力之因素，不得延宕或停辦之。 

十六、 本會委員選舉之得票數，應公告於各棟宿舍門口。 

十七、 該棟委員人數若有缺額，由本會進行補選，並依第十九點進行該 

棟之委員選舉。 

十八、 本會主任委員之罷免，由三分之一委員提案，三分之二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罷免，則罷免案即日生效。其職缺由 

本會委員選舉遞補之。 

十九、 委員之罷免，由該棟三分之一住宿生連署罷免投票，二分之一(含) 

以上投票贊成罷免，則罷免案即日生效。缺額之棟別應舉行補選， 

補選方式比照第十一點至第十八點規定。若任期過半，不予補選。 



遭罷免之委員若為本會幹部，其職缺由本會委員選舉遞補之。 

二十、 本會委員所享之權利如下： 

(一) 生活輔導組內宿舍相關工讀優先錄用。 

(二) 優先保留其住宿權。 

二十一、 未善盡職責之委員，經常務會議討論後，得取消第二十點所享之 

福利。 

二十二、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 經學校核定之相關補助費。 

(二) 宿舍區廠商繳納之場地管理費。 

(三) 其他。 

二十三、 經費之使用須經常務會議或臨時會審議過後方可實行。 

經費之分配利用如下： 

(一) 行政基金：供本會會務運作所需，其比例不得超過總預算百

分之二十。 

(二) 福利基金：用以舉辦可提昇學生福利之活動，其比例不得低

於總預算百分之八十。 

二十四、 總預算需由本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成案，經輔導單位核可後，送學生會備查。 

決算應於每年 2 月前公告週知，並送學生會備查。 

二十五、 本會之輔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若有與校外機關公文

往來需要，應循學校行政系統對外行文。 

二十六、 本章程由本會常務會議通過，經學生會會長簽署，提學生事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